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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57649358]業的發見與佛法的發揮
[bookmark: _Toc57649359]業的發見
[bookmark: _Toc57649360]業與流轉生死關係深切
    業與行  有情的流轉生死，與業有深切的關係。
[bookmark: _Toc57649361]業的原義與深義
[bookmark: _Toc57649362]業的原義：作事
業的梵語為「羯磨」，本為「作事」的意思。
如僧團中關於僧事的處理，都稱為羯磨。[footnoteRef:5] [5: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22(CBETA, T54, no. 2128, p. 441, b13)：
羯磨(此云辦事，謂諸法事由茲成辦)。] 

[bookmark: _Toc57649363]業的深義：奧義書以來，看作「有情流轉生死的動力」（業的發見）
但從奧義書以來，羯磨早已含有深刻的意義，被看作有情流轉生死的動力。
如《布利哈德奧義書》（四、四，二──五）說：「人依欲而成，因欲而有意向，因意向而有業，因業而有果」。
[bookmark: _Toc57649364]佛法的發揮：業為佛法應有的內容，但在佛世還沒重要地位
然在佛典中，
〔一〕〔1〕漢譯《雜含》雖偶而也有論到業的，如說：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。[footnoteRef:6]「有業報而無作者，此陰滅已，異陰相續」（卷一三‧三三五經）。〔2〕但巴利本缺。業說，為佛法應有的內容，但在佛世，似乎還沒有重要的地位。[footnoteRef:7] [6:  關於「經文『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』的意義」，參見附錄一。
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6：
    〔一〕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」，這在《阿含經》是隨處可以見到的。這就是無明、行、識三支的次第。行是「愛緣繫」，只要比較對照一下，自然可以明白。
〔二〕又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 
      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。 
    這與無明所覆，文義上非常接近。〔1〕《俱舍論》卷二○，也曾引過這個經文，但它是約業、愛差別的觀點來解說。〔2〕像成實論主的意見，（表）業的體性是思，思只是愛分，不過約習因方面叫它煩惱，從報因方面叫做業。經典裡，往往依起愛必定有業，造業必定由愛而互相含攝著。四諦的單說愛是集諦，理由也就在此。
〔三〕又像〔1〕「殺害於父母」的父母，是密說無明與愛為後有之因。〔2〕《法蘊足論》，也還說行支是「愛俱思」。
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，是可以相攝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7 ~ p.169：
無明之所覆，愛結之所繫，有識身相續，相續而不已。 
    緣起支的敘述，很多是從識支開始的，所以經說：『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』(4.012)。可是，在識支以前，有的又加上無明與行二支，成為十二支。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一再說：『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』(4.013)。無明，愛（行），識三者，可以看作完整的，獨立的緣起說。等到與識支以下相綜合，才成為十二支的。現在，先從這三支自成系統的意義來說。 
    「無明」「所覆」，「愛結」「所繫」，在上面的譬喻中說過。
生死流轉，如陷身在棘藤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蒙住，不能脫離一樣。〔1〕無明，是知的迷謬錯亂，所以像布物的蒙蔽了眼目。經上說：『真義心當生，常能為障礙，俱行一切分，謂不共無明』(4.014)。無明確是對於通達真實義的智慧，起著蒙蔽障礙作用的。〔2〕愛有染著的作用，使人繫縛在生死中，所以譬喻為結。從煩惱來說：〔1〕無明是屬於知的，是認識上的錯亂；〔2〕愛是屬於情意的，是行為上的染著。
有了這兩大因緣，眾生就感到了「有識身」──眾生自體，而「相續」的流轉生死。這也就是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，和合而生生死眾生的意思。與經說的：『諸業愛 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』(4.015)，也大體一致。這三事，說盡了生死流轉的主要項目。得有識身，是有取識的結生相續，為一新生命的開始。這樣的無明，愛，識身，無始以來，從過去到現在，現在到未來，一直是這樣的，不斷的「相續」「不已」。 
    在一般的十二支緣起中，第二支是行，行是業的別名。行業，不是別的，只是與愛相應的，思心所所發動的行為。所以三事說的無明，愛，識，與十二支中的無明，行，識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如從十二支的立場來說：識是現在這一生的開始。拿人來說，就是當父精母血結合時，有識的剎那現起，因而結成有心識作用的新生命。這樣的有識結生的新生命，從何而來呢？這是從前生的業種所引發的；業就是行支。當前一生的最後死亡時，雖然身心崩潰了，但過去所造作的業能，並未消失；等到因緣和合，就隨著業力善惡的不同，而得或苦或樂的果報體，成為一新的個體，新的生命。行業的感果，是離不了煩惱的發業與潤生的，無明就是煩惱，是以我我所見為攝導的煩惱的總名。
這樣，由於過去世的煩惱──無明，有過去世的業──行；從過去世的煩惱與行業，才有現生的生命開始──識。從無明而行而識，說明了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死歷程。]  [7:  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3：
再像佛陀初轉法輪，說愛（取是愛的增長）是集諦，也沒有明白的別說業力（《雜阿含經》是不大說到業力的，這應該怎樣去理解它）。這不必說業力是後起的，是說愛、取支，不但指內心的煩惱，與愛取同時的一切身心活動，也包括在內。這愛取的身心活動，即是未來苦果的業因，業力是含攝在愛取支裡。] 

〔二〕這要到《中阿含》與《增一阿含》、《長阿含》，才特別發揮起來。[footnoteRef:8]  [8: 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56：
如（五六）『優波離經』，（一０一）『天臂經』，（一二九）『賢愚經』；『中部』所獨有的（五七）『狗行者經』；『中阿含經』的（一二）『和破經』，（一八）『師子經』：都是有關業的分別，而又多數與尼犍弟子有關。『中阿含經』立「業相應品」（一一──二０經），南傳多數編入『增支部』。這些業的分別，為後代「業」論的重要依據。] 

[bookmark: _Toc57649365]釋尊的淨化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66]印度舊有的業說：與「我」結合（為自作或他作）
    印度舊有的「業」說，無論為傳統的一元論，新起的二元論，[footnoteRef:9]總是與「我」相結合的。 [9:  第四章（《佛法概論》p.67 ~ p.68）所說：
佛法否定此神秘我的一元論，及超物質我的二元論，即以有情為身心的和合相續者。但又不落於順世者的斷見，從念念無常的相續中，展轉相依的沒有獨存自體中，無我無我所，而肯定有情為假名的存在。不離蘊、處、界，不即蘊、處、界，成立生死的繫縛與解脫，所以說：「雖空亦不斷，雖有亦不常，業果報不失，是名佛所說」（中論‧觀業品）。
有情為假名的，沒有絕對的不變性，獨存性──勝義無我；有相對的安定性，個體性──世俗假我，為佛觀蘊、處、界的精義。 ] 

〔1〕或以業為自我所幻現的──自作，〔2〕或以業為我以外的動作──他作，都相信由於業而創闢一新的環境──身心、世界，「我」即幽囚於其中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67]釋尊的淨化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68]否定我（非自作他作），依中道緣起說明生死流轉 
釋尊的正覺，〔1〕即根本否定此我，所以非自作，非他作，〔2〕即依中道的緣起，說明此生死的流轉。
[bookmark: _Toc57649369]經證
如〔一〕《雜含》（卷一二‧三○○經）說：「〔1〕自作自覺（受）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。〔2〕義說法說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」等。
〔二〕浮彌尊者與外道論法，也〔1〕否定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無因作，〔2〕而說「世尊說：苦樂從緣起生」（雜含卷一四‧三四三經）。
[bookmark: _Toc57649370]結說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1]釋尊的教說，以緣起相依相續的活動說明生死流轉
這可見釋尊的教說，實以緣起說明生死的流轉；即從身心關涉環境──自然、社會、身心──的展轉相依，次第相續的活動中去說明。
[bookmark: _Toc57649372]後來的業力說，多少通俗化
後來業力說的發揚，由於緣起支的解說而多少通俗化。[footnoteRef:10]  [10: （1）後段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93）所說：
後代學者每忽略行業的緣起性，從靜止、孤立的觀點去思考，所以通俗化的業報說，每流於膚淺！
（2）關於「緣起支的解說」，參見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5 ~ p.27：
    〔一〕再把惑、業、苦的開、合、隱、顯，總說一下：〔1〕十支說的無明，隱在觸支裡，並不是以愛支、取支為無明的。〔2〕十二支說的無明，雖說可總攝過去世的一切煩惱，但建立無明的本意，主要在指出生死根本的迷昧無知：愛取不是無明所攝，卻是攝在行支裡。
上面曾經說過：〔1〕有支，不必把它看成業因，業是攝在愛取裡；這是以愛、取支攝業。〔2〕行支是身、口、意，或罪、福、不動，愛、取就攝在行支裡，這是以業攝愛取。
行支可以含攝愛、取，有經論作證。〔1〕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說：
      「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。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。此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，苦樂受覺因起種種。…… 彼無明不斷，愛緣不盡，身壞命終，還復受身」。 
    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」，這在《阿含經》是隨處可以見到的。這就是無明、行、識三支的次第。行是「愛緣繫」，只要比較對照一下，自然可以明白。
〔2〕又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 
      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。 
    這與無明所覆，文義上非常接近。〔A〕《俱舍論》卷二○，也曾引過這個經文，但它是約業、愛差別的觀點來解說。〔B〕像成實論主的意見，（表）業的體性是思，思只是愛分，不過約習因方面叫它煩惱，從報因方面叫做業。經典裡，往往依起愛必定有業，造業必定由愛而互相含攝著。四諦的單說愛是集諦，理由也就在此。
〔3〕又像〔A〕「殺害於父母」的父母，是密說無明與愛為後有之因。〔B〕《法蘊足論》，也還說行支是「愛俱思」。
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，是可以相攝的。
〔二〕後代論師，偏重在形式上的惑業分別，〔1〕只說愛取是惑，不知業也攝在愛、取裡，反而把有限定在業的意義上。〔2〕以為行只是業，不知它總攝著愛、取，反而說愛、取支是無明所攝。望於過去的無明行，而說觸受是現果，不知觸受正是逐物流轉的前提，無明正隱在觸支裡。
自從十二支的三惑、二業、七苦說判定以來，釋尊開合無礙的本義，早就很難說的了。] 

[bookmark: _Toc57649373]詳論「佛法的行業」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4]行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5]行的名義及其無常義
    正覺的緣起觀，一切是展轉相依，生滅相續的大活動，也可說「大用流行」。
活動的一切，為無限活動過程與活動過程的形態，不斷的在發生、安住、變異、消滅中推移，總名為「行」。所以說：「諸行無常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6]諸行無常，沒有不變性、主宰性
這一切行，沒有〔1〕不變性、〔2〕主宰性的，
所以說：「眼（等世間諸行）空，〔1〕常恒不變易法空，〔2〕我（我）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」（雜含卷九‧二三二經）。[footnoteRef:11] [11: 《雜阿含‧232經》卷9(CBETA, T02, no. 99, p. 56, b22-29)：
有比丘名三彌離提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謂世間空，云何名為世間空？」
佛告三彌離提：「眼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若色，眼識，眼觸，眼觸因緣生受──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復如是，是名空世間。」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7]同字根的相關字：行、有為、業、作（力用）[footnoteRef:12] [12:  關於「『行、有為、業、作（力用）』的相關論題」，參見附錄二。] 

原來，行與有為、業、作（力用）等字，字根是同一的。[footnoteRef:13] [13: 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33：
    《阿含經》中，佛稱世間法為行saṃskāra，也稱為有為saṃkṛta。行與有為的字根kṛ，與（作）業karma及力用kriyā相同。所以佛法的宇宙觀，是看作流行的、力用的、即生即滅而流轉不已的存在。說相說性與說體用，都依此根本而施設。
佛以為諸行是「虛誑妄取相」的，不可執為實有，所以以幻化陽燄比喻他。佛並不以常識所知的現象為適如現象而實在的，是看作虛誑如幻而無常無我的。「諸行空」，為《阿含》的根本見地，大乘空義即從此開發而來。 ] 

〔一〕行是正在活動著的；
〔二〕有為是活動所作成的；
〔三〕業是活動的見於事相；
〔四〕作是活動的力用。
其中，行與有為，為佛法重要術語，尤其是行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8]行業──從諸行抉出愛俱思為主的行支行蘊，為有情現起的業力[footnoteRef:14] [14:  關於「行業──從諸行抉出愛俱思為主的行支行蘊，為有情現起的業力」，參見附錄三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79]總明：世間「諸行」，即「情愛為中心的活動（愛行、行業）」
行是世間的一切，佛法以有情為本，所以世間諸行，不外乎情愛為中心的活動。[footnoteRef:15] [15:  詳見〈前章 第二節 情愛的活動形態〉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0]引證
像〔一〕五蘊中的行蘊，即以思心所為主。
〔二〕經上也說：「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」（雜含卷一○‧二六○經）。
〔三〕緣起支中的行支，也解說為「身行、語行、意行」，[footnoteRef:16]即思心所為中心的身語意的活動。 [16: （1）《緣起經》卷1(CBETA, T02, no. 124, p. 547, c4-5)：
云何為行？行有三種，謂身行、語行、意行，是名為行。
（2）《雜阿含‧298經》卷12(CBETA, T02, no. 99, p. 85, a25-26)：
云何為行？行有三種，身行、口行、意行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1]結說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2]行業的正解：愛俱思為中心的行支、行蘊，為五蘊現起的動力（業力）
從展轉相依，生滅相續的諸行中，抉出（愛俱）思心所為中心的行支、行蘊，為五蘊現起的動力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3]緣起相依相續的活動（行業），開示無常無我的深義
由於這是相依相續的活動，所以當下能開示無常無我的深義。[footnoteRef:17] [17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52 ~ p.154：
    從緣起而緣生，約流轉門說，有兩個重要的意思，不可不知。一、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但這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二、依緣起而有的緣生，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，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。這是組織的、流動的因果觀。這和合相續中的因果必然程序，與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不同，佛沒有說無明緣生無明，而說無明為緣行。如人的構造是很複雜的：生理方面，有眼、耳等的差別；心理方面，有貪、瞋、癡等。人是眾緣和合成的，在這和合的相續中，觀察前後因果的必然關係，所以說為十二支。如由父精母血的和合而起情識的活動；由識能執取名色；名色能漸漸生長，發展到六處完成；有了六處，就有六觸，不過在胎中的觸相還不大明顯，等到出生與外界的五塵相觸，這才有顯著的識觸。因此，古人傳說緣起因果，是「約位」說的，這就是在和合相續的一一階段上說。這等於現代的社會學者，把幾千年歷史的演變，劃成若干時代。然而工業時代，也還是有種莊稼的；同樣的，農業社會，也不能說沒有漁獵生活。緣起十二支也是這樣，名色階段也有識，六處中也有名色，每一階段都可以有（不一定有）其他的。不過從一一階段的重心、特色不同，分作多少階段。這不過依人生和合相續發展中──佛法本來是依人而立的去說明不同的階段罷了。知道了這一點，佛法的因果觀，才會契合于組織的、流動的，即無常、無我的；否則容易流為庸俗的自性因果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4]警結：忽略行業的緣起性，從靜止、孤立思考，每流於膚淺
後代學者每忽略行業的緣起性，從靜止、孤立的觀點去思考，所以通俗化的業報說，每流於膚淺！[footnoteRef:18] [18: （1）案：即不能如前句所說的「當下能開示無常無我的深義」。
（2）前段文（《佛法概論》p.92）所說：
後來業力說的發揚，由於緣起支的解說而多少通俗化。] 

[bookmark: _Toc57649385]業感說的價值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6]結前起後
    業感說的價值  業為奧義書以來的新發見，曾經給人以非常的影響，一直到現在。〔1〕起初，業與我相結合。〔2〕到釋尊，從緣起無我觀中，使他淨化完成，契於情理。
這是沈浸於耶、回文化者所難得理解的，所以略為解說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 關於「業感說，沈浸於耶、回文化者所難得理解」，參見附錄四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7]正論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8]自力創造非他力
    一、自力創造非他力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89]人類宗教意欲的「順從與超脫」[footnoteRef:20] [20:  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10：
三 宗教之特性──順從‧超脫 
    宗教，是人類在環境中表達自己的意欲，表達自己的意欲於環境中，所以宗教有兩個特性：一、順從；二、超脫。〔1〕西洋的宗教，偏重於順從。他們的宗教一詞，有約制的意思。即宗教是：接受外來某種力量──神力的制約，而不能不順從他，應該信順他。〔2〕但單是接受制約，是不夠的；依佛法說，應該著重於超脫的意思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0]順從：肯定神權
人類在環境──自然、社會、身心中，常覺到受有某種力量的限制或支配，不是自己所能轉移與克服的；於是想像有大力者操縱其間，是神力，是天命等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1]超脫：肯定自身三業的價值（否定神權）
但人類不能忍受這樣的無情虐待，發出打開現實，改造未來的確信。覺得這是可能轉變的，可以從自己身心──合於因果事理的努力中完成。
這確信自己身心行為的價值，即達到否定神權等他力，為「人定勝天」的具體解說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2]從順從到超越：自己業力說的興起及淨化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3]自己業力（否定神權）的興起
人類在環境中，雖從來就在自己努力的情況下，獲得自己的一切。但對於不易改轉的自然現象，社會局勢，身心積習，
〔一〕最初看作神力、魔力（魔是神的相對性）的支配，覺得可以從自己對於神、魔等的信虔、服從等中得到改善。這〔1〕或者以物品去祭祀，禱告即祭祀的願詞、讚詞；〔2〕或者以咒術去遣召。
〔二〕進一步，覺得這是祭祀與咒術的力量，是自己身心虔敬動作的力量，使神與魔不能不如此。自我的業力說，即從此興起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4]佛陀的淨化
[bookmark: _Toc57649395]※解除「神秘祭祀咒術」，使「人類合理行為」成為改善過去、開拓未來的力量
佛陀〔一〕使業力從神秘的祭祀與咒術中解放出來，
〔二〕使人類合理的行為，成為改善過去、開拓未來的力量。 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6]機會均等非特殊
    二、機會均等非特殊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7]人為的社會階級
神教者根原於神的階級性，造為人為的社會階級。什麼上帝選民，什麼婆羅門、剎帝利、吠奢為再生族，強調現前社會的階級性。[footnoteRef:21] [2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335 ~ p.336：
以宗教來舉例說：〔1〕印度的婆羅門教，原是民族的宗教。〔A〕婆羅門、剎帝利、吠奢──雅利安族，有宗教的再生權；〔B〕而被看作低賤的首陀羅族──其實是被征服的，死了完事，從此消滅。〔2〕以色列的猶太教，他們信仰的耶和華「上帝」，是「亞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」，原為民族的保護神。所以〔A〕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（屬於上帝的），〔B〕而要把外邦人交以色列人去統治（事實上並未成功）。
雖然從婆羅門教而演化為印度教，從猶太教而革新為基督教等，已大有進步，而還是丟不下：「信我者永生，不信我者滅亡」的包袱。這在宗教界，還不過狂熱的排他性而已；如成為政治的指導精神，那被奴役的人類可夠苦了！
總之，這種局限的、偏激的、排斥異己而向外擴張，即使是舉世風行，也無非真正世界精神的反動，招來人類更大的災禍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85 ~ p.186：
    慢，如表現在氏族或民族中，那就是氏族（種族）或民族的優越感。〔1〕昔日以色列民族，自以為「耶和華」對他們特別青睞，自稱為上帝的「選民」。他們狂妄的，以為全世界非由他們來統治不可。這在《舊約》中，充分表明了這種狂妄的意識。〔2〕日本人在二次大戰失敗之前，自認是神明的子孫。征服七洋，是神明授與的神聖使命。這種民族的優越感，到了狂妄的地步，而都是從每個人心中的「慢」而來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8]佛法依業力而徹底反對：人類的種種差別，為業所決定
佛法從業力的立場，徹底反對他，認為人類的種種差別，一切為業所決定。
業是在不斷變遷中的，由於現生行為的善惡，種族的優勝者可能沒落，劣敗者可以上昇。所以〔1〕不否定現前的事實，〔2〕但並不使現前的情況神化，看作無可挽回。 
1. [bookmark: _Toc57649399]前途光明非絕望
    三、前途光明非絕望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0]人類對未來是有光明希望
從未來的要求說，人類是於未來存有光明希望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1]神教的殘酷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2]述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3]印度神教再生權的編別
但神教者為了配合政治優勢──統治的永久起見，編別為神的子孫與不屬於神的子孫。
〔1〕神的子孫得再生；〔2〕不屬於神的子孫，如印度四姓中的首陀族，沒有信受神教而得再生的權利。他們是一切都完了，永久沒落、幻滅！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4]基督教永生與永火的判決
[bookmark: _Toc57649405]※神的殘酷性，對人類一期的死亡，竟宣告他永生與永火的判決
即使是基督教，能消泯此一限制，但由於神的殘酷性，對於人類一期的死亡，竟宣告他永生天國與永受火獄的判決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6]評：神教的未來裁判，實充滿無情的殘酷，違反人類的共同希求
不知人類的陷入歧途，或由於社會的惡力，或由於自己的錯誤，本是極為普遍的。〔1〕陷入歧途甚至造成重大罪惡者，即使無力自拔，也沒有不希望未來的新生。〔2〕即是死了，兒孫也不安於父祖的沈淪。
所以神教者的未來裁判，實充滿了無情的殘酷，違反人類的共同希求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7]佛法三世業感的合理合情（永不失望的光明）
佛法的業力說，以一切為有情行為價值所成。〔1〕既成環境的惡劣，由於過去的錯誤，應從現在身心合理努力中去變革。〔2〕即使是此生無力自拔，但未來的慘運，並非結局而是過程。
一切有情在同趨於究竟圓滿的旅程中，無論是落於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輪迴而不知出路，但終究要在自己身心的改善中，完成解脫。
所以三世業感說，予人類以永不失望的光明。 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8]善惡有報非懷疑
    四、善惡有報非懷疑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09]行為與境遇不必一致，然人類對善行終要求得肯定著落
現生行為與境遇的不必一致，〔一〕引起一些人對於道德律──為善得福，為惡得禍的懷疑。[footnoteRef:22] [22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74 ~ p.75：
    三、正見有前生，有後世。善惡有報，多數人是能信受的。〔1〕但有些人，只信現業現報，不信後世。可是行善作惡，現報的只是少數，那就不能不錯覺為『天道無知』了。〔2〕有些人，只信善惡業的報在子孫，如說：『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』。中國人談陰騭的，大致不出此二者。不知世間儘多是：父賢而子不肖，父不肖而子賢的。而且，如沒有子孫，那他的善惡業，豈不是就落空了。〔3〕有些人，只信今生到來生，不信前生，如耶穌教等。這雖能依此使人離惡向善，但不明過去世，對於現生果報的萬別千差，就無法說明，也就無法使人生起合理的正信。耶穌說：生盲的，是為了神要在他身上顯現權力。其實，耶穌並不能答覆這一問題，因為現世界中，生盲的人多著呢！
所以，不但要正見善惡，業報，還要進一步的對於前生後世，有堅定的信解，發生正見。] 

〔二〕然而人類向上的善行，到底需要遵行，這不能不對於人生努力向上的行為價值，求得一肯定的著落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 關於「人類對人生努力向上的行為價值，求得一肯定的著落」，參見附錄五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0]一般的著落處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1]述
〔一〕或者寄託於子孫的禍福，
〔二〕或者社會的治亂，
〔三〕或者內心的安慰與苦痛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2]評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3]別評
不過，〔一〕〔1〕瞽瞍生舜，堯生丹朱，父子間顯然沒有必然的關係。〔2〕而沒有子女的，豈非毫無著落！
〔二〕社會的墮落與進步，確與我們的行為有關。〔1〕但以此為行為價值的唯一歸著，即不能恰當。〔2〕而且，地球會毀壞，此地球的人類社會也要一切過去，我們的善行到底能有多大意義！
〔三〕如善行、惡行〔1〕僅招致內心的安慰與苦痛，這過於虛玄！〔2〕如作惡者以惡行為快心的，豈非即大可以作惡！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4]結評
所以人類必須行善，不可作惡的價值肯定，都不是這些所能說明的。
特別是行善而遭遇不幸時，想以子孫、社會、內心來安慰，決難以滿足一般的要求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5]佛法的三世業感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6]能說明現在行為與遭遇的不一致
[bookmark: _Toc57649417]※儘可盡自己的努力以向上，不必因現在遭遇而動搖為善的決心
這樣，惟有三世業感說，能說明現在行為與遭遇的不一致。
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」。儘可盡自己的努力以向上，不必因現在遭遇而動搖為善的決心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18]結讚：肯定行為價值的業感說，最為入情入理
肯定行為價值的業感說，是怎樣的入情入理?! 
[bookmark: _Toc57649419]第二節 業及依業而有的輪迴[footnoteRef:24] [24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54 ~ p.155：
苦生由業集，業集復由惑，發業與潤生，緣會感苦果。 
    以下，說明集諦。集是為因為緣而生起的意思。眾生世間的「苦」果，為什麼會不斷的「生」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業集」。業，是為善為惡的行為（表業），又從善惡行為而引起的潛力（無表業）。因業力的積集，苦果就從業力而集起了。但「業集」又為什麼生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惑」。惑，是迷惑，是煩惱的通稱。因眾生內心的不良因素，煩動惱亂，這才有業的集起。 
    說到這，應該了解一個重要的問題。要知道，業力的招感苦果，煩惱是主要的力量。煩惱對於業，有二種力量。一、「發業」力：無論善業或惡業，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，都是由於煩惱，直接或間接的引發而起的。所以如斷了煩惱，一切行為，就都不成為招感生死的業力。二、「潤生」力：業已經造了，成為眾生的業力。但必須再經煩惱的引發，才會招感苦果。這如種子生芽一樣，雖有了種子，如沒有水分的滋潤，還是不會生芽的。也就因此，如煩惱斷了，一切業種就乾枯了，失去了生果的力量。
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，在因「緣會」合時，才有業種的招「感苦果」。所以，一般但說業感，是說得不夠明白的。假如要說業感生死，倒不如說：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死，說得更扼要些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0]業的本質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1]綜說「愛、思、行業」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2]總說：行業──從「情愛為本的思心所」引發「一切活動」
    業的本質  相依相續的身心活動，為有情的事實。有情的活動不已，從情愛為本的思心所引發一切活動，即是行業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3]引經
《雜阿含經》反覆的說到：「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」（如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。
愛結所繫的愛，在緣起支中，即說為行，如說：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4]詳說
所以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5]愛：我我所的染著
愛約我我所的染著說；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6]思：反應環境所起的意志推行
思約反應環境所起的意志推行說；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7]行與業：身口意的活動
行與業約身口意的活動說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8]結：愛、思、行業，是相依共起的活動，從不同特性給以不同名稱
這本是相依共起的活動，不過從他的特性，給以不同的稱呼。 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29]特詳「業」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0]業的定義：由身心活動而留有力用，即稱為業
[bookmark: _Toc57649431]※「表業（身心動作）」與「無表業（活動引起的勢用）」
    〔1〕行與業，指思心所引發的身心動作說，〔2〕而業又是因活動所引起的勢用。這或者解說為「經驗的反應」，或者稱之為「生活的遺痕」。
總之，由身心的活動而留有力用，即稱為業。所以古說業有「表業」與「無表業」；或說「業」與「業集」。[footnoteRef:25] [25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54：
    以下，說明集諦。集是為因為緣而生起的意思。眾生世間的「苦」果，為什麼會不斷的「生」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業集」。業，是為善為惡的行為（表業），又從善惡行為而引起的潛力（無表業）。因業力的積集，苦果就從業力而集起了。
但「業集」又為什麼生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惑」。惑，是迷惑，是煩惱的通稱。因眾生內心的不良因素，煩動惱亂，這才有業的集起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2]業的體性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3]正解：內心與身語的相互推移而滲合（從業的發展過程抉擇）
從業的發展過程說，由於觸對現境，或想前念後，思心所即從審慮、決定而發動身語的行為；[footnoteRef:26]在這身語動作時，當下即引起業力。 [26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59：
三、行蘊：行的定義是「造作」，主要是「思」心所，即意志作用。對境而引生內心，經心思的審慮、決斷，出以動身，發語的行為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74 ~ p.175：
三、行蘊：此行是造作的意思，與外境接觸時，內心生起如何適應、改造等的心理活動，依之動身發語而成為行為。行是意志的，以此執行對於境界的安排與處理。
其他的心理活動，凡是受、想所不攝的，都可以包括在這行蘊裡。
（3）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卷3(CBETA, T45, no. 1861, p. 300, c28-p. 301, a2)：
成業論、瑜伽等說有三種思：一、審慮思，將發身語先審慮故。二、決定思，起決定心將欲作故。三、動發勝思，正發身語動作於事。
（4）另參見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0 ~ p.322：
    〔一〕我們的心理活動，生理活動，一向受著明了意識的節制與指導。這種明了意識的制導作用，使我們的身心活動，形成慣習性。無論是有意識的，無意識的（下意識的），活動都受到限制。
〔二〕〔1〕從心理方面來說，〔A〕一般是：率爾心、尋求心、決定心、染淨心、等流心──五心次第生起。〔B〕如是慣習了的，每從率爾心（突然的觸境生識）而直接引起染淨心，或者直接引起等流心（同樣的心境，一直延續下去）。我們對於事理的考察，法義的決了，經過相當時期，大都造成思想的一定方式。等到思想定了型，總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去了解，去思考，去行動，很難超出這個圈子。又如專心想念什麼久了，就是談話、喫飯、走路、做工，什麼時候，內心都離不了那種境界。連自己要丟開他，也不容易做到，（如這是貪瞋癡慢等雜染心，心理就會失常，或者顛狂）。
〔2〕從生理方面來說，〔A〕一般是：審慮思、決定思、發動（身）思──三思次第的生起。〔B〕但如是慣習了的，就不必經審慮與決定的過程，直接發為身體的動作。
說到我們的身──生理活動，一向分為兩類：一是見於外的，受身識（與意識同時的身識）的制導。除（如上所說的三思過程）適應當前環境，決定身體的動作而外，還有行住坐臥的姿態，飲食談話等姿態，在久久慣習下，每成為個人的（自然的）特別姿勢，非下一番大力量，不容易糾正過來。二是存於內的，如呼吸的出入，血液的流行，筋肉的活動等，這些身內的活動，受著阿陀那（執持）識的執取。這種內身的攝受作用，唯識家說為阿陀那識。在一意識師看來，這只是微細意識（與一般所說的潛意識相近）的內取作用。這種身內的活動，與身體動作有關，如眠時與走路時，呼吸與血液的運行就不同。我們的明了意識也能影響他，如心情激動時，呼吸、血液、甚至筋肉的活動，都會起著變化。身體外表動作的習慣性，對於身內的動作，也有著相應的限制。
〔三〕對於身心所造成的慣習性，我們應該了解兩點：
一、不良（有害於心身）的慣習性，當然不好；好的慣習性，由於世間法的不能有利無弊，常會引起副作用。
二、有了慣習性，慣習的容易動作，被抑制而不容易發現的，也就不少了。當然，只要一有機會，就會動起來。 ] 

這可見業是經內心與身語的相互推移而滲合了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4]偏解
所以〔一〕有以為業是色，但沒有質礙；
〔二〕有以為是心，但也沒有知覺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5]評結：不離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
〔一〕這是不能看為個體性的物質或精神，附屬於身心的某部分；
〔二〕這是不離有情色心，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。[footnoteRef:27] [27:  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56 ~ p.157：
    關於「業力存在」的體性，〔1〕有部是「無見無對」的色法；〔2〕經部是思上的功能；〔3〕成實、正量、大眾它們是心不相應行，但又有有別體、無別體的二派。
〔一〕有部把潛在的業力，看成色法，確有極大的困難。色的定義，是變壞或變礙，無表色對這兩個定義，都不見得適合。色法的定義，本是依據常識的色法而建立的，把這定義應用到能力化的細色，自然要感到困難。這正像一般哲學家的唯心唯物的心、物定義，往往不是常識的心、物一樣。
〔二〕經部說業力是思心所的種子，雖說它「此無別體」，「此不可說異於彼心」，到底業力沒有能緣覺了的心用，不能適合心法的定義。
〔三〕這樣，還是放在心不相應行裡，但非色非心的又是什麼呢？ 
    我以為，潛在的業力，是因內心的發動，通過身語而表現出來；又因這身語的動作，影響內心，而生起的動能。它是心色為緣而起的東西，它是心色渾融的能力。最適當的名稱，是業。〔1〕〔A〕身表、語表是色法，因身語而引起的潛在的動能，也就不妨叫它無表色；至少，它是不能離卻色法而出現的。〔B〕不過，有部把它看成四大種所造的實色，把它局限在色法的圈子裡，是多少可以批評的。〔2〕〔A〕潛在的業力，本因思心所的引發而成為身口顯著的行為；又因表色的活動，引起善不善的心心所法，再轉化為潛在的能力。叫它做思種子，或心上的功能，確也無妨。〔B〕不過，像經部那樣把業從身、語上分離出來，使它成為純心理的活動，規定為心上的功能。唯識思想，誠然是急轉直下的接近了，但問題是值得考慮的。 
    不相應行，不離色心，卻也並不是有觸對的色法，能覺了的心用，可說是非色非心即色即心的。釋尊對心不相應行，很少說到它，它在佛學上，是相當暗昧的術語。部派佛教開展以後，凡是有為法中，心、心所、色所不能含攝的，一起把它歸納到不相應行裡。大眾系的隨眠、成就，正量的不失法，有部的得和命根，成實論主的無作業，這些都集中到心不相應中來，它成了佛家能力說的寶藏了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6]業的依存處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7]偏解
古來，〔一〕或者因情識為有情的中樞，所以說業依於識。
〔二〕或者因為業從身心所引發，能引發身心，所以說依於六處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8]正解：依有情而存在
然情識與六處，從有情的別別蘊素說，而不是從有情的和合相續說。
所以應該如一類學者所說：業依有情而存在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39]業的類別
    業的類別  關於業，向來有繁廣的說明，現在略說三類：[footnoteRef:28] [28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69：
有報必由業，〔1〕微小轉廣大，〔2〕能引或能滿，〔3〕決定或不定，〔4〕現生或後報，諸業不失壞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0]定業不定業
一、定業不定業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1]故意則必定，不故意則不必定（《中含‧思經》）
故意所作的強業，必定要受某種果報的，名為定業。
如《中含‧思經》說：「〔1〕若有故作業，我說彼必受其報。……〔2〕若不故作業，我說此不必受報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2]必定與不必定，還在我們自己（《中含‧鹽喻經》）
其實，必定與不必定，還在我們自己。如《中含‧鹽喻經》說：
〔一〕即使是重大惡業，如〔1〕有足夠懺悔的時間──壽長，〔2〕能修身[footnoteRef:29]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重業即輕受而成為不定業。這如以多量的鹽，投入長江大河，並不覺得鹹苦一樣。 [29: （1）《成實論》卷2〈立論品等六品〉(CBETA, T32, no. 1646, p. 249, c1-5)：
若人不修身、戒、心、慧，作少惡業亦墮惡道。若人修集身、戒、心、慧，雖多為惡不墮惡道。修身者，以聞慧修身、受、心、法。以修身故，漸次能生戒、定、慧品，能滅諸業。滅諸業故生死亦滅。
（2）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2(CBETA, T30, no. 1579, p. 822, b25-28)：
為得未得明與解脫，當知略有四種修道：謂修根故，能正修身；修身所引善行修故，能正修戒；修戒所引念住覺支無倒修故，能修心、慧。] 

〔二〕反之，如故意作惡，〔1〕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懺悔，〔2〕不能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那就一定受報。這如鹽雖不多而投於杯水中，結果是鹹苦不堪。[footnoteRef:30] [30: 《中阿含‧11鹽喻經》卷3〈業相應品 2〉(CBETA, T01, no. 26, p. 433, a14-p. 434, a9)：
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。如是，不行梵行不得盡苦。若作是說，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。如是，修行梵行便得盡苦。所以者何？
〔一〕〔1〕若使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？謂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壽命甚短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猶如有人以[　>一]兩鹽投少水中，欲令水鹹不可得飲。於意云何？此一兩鹽，能令少水鹹叵飲耶？」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鹽多水少，是故能令鹹不可飲。」…〔中略〕…
〔2〕「復次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猶如有人以一兩鹽投恒水中，欲令水鹹不可得飲。於意云何？此一兩鹽，能令恒水鹹叵飲耶？」答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所以者何？恒水甚多，一兩鹽少，是故不能令鹹叵飲。」…〔中略〕…
〔二〕〔1〕「復次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？謂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壽命甚短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猶如有人奪取他羊。云何有人奪取他羊？謂奪羊者或王、王臣，極有威勢，彼羊主者貧賤無力，彼以無力故便種種承望，叉手求索而作是說：『尊者！可見還羊，若見與直。』…〔中略〕…
〔2〕「復次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猶如有人雖竊他羊，主還奪取。云何有人雖竊他羊，主還奪取？謂竊羊者貧賤無勢，彼羊主者或王、王臣，極有威力，以有力故收縛竊者，還奪取羊。…〔中略〕…
〔三〕〔1〕「復次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？謂有一人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壽命甚短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地獄之報。猶如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，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。云何有人負他五錢為主所縛，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？謂負債人貧無力勢，彼貧無力故，負他五錢為主所縛，乃至一錢亦為主所縛。…〔中略〕…
〔2〕「復次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猶如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，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。云何有人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，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？謂負債人產業無量，極有勢力，彼以是故，雖負百錢不為主所縛，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。是謂有人雖負百錢，不為主所縛，乃至千萬亦不為主所縛。
如是，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。云何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？謂有一人修身、修戒、修心、修慧，壽命極長，是謂有人作不善業，必受苦果現法之報，彼於現法設受善惡業報而輕微也。」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3]結勉
所以〔一〕不必為既成的惡業擔心，儘可從善業的修習中去對治惡業。
〔二〕惟有〔1〕不知懺悔，[footnoteRef:31]〔2〕不知作善業，這才真正的決定了，成為定業難逃。  [3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195 ~ p.196：
    罪業──不善業，真的可依懺悔而除滅嗎？
〔一〕〔1〕龍樹有明確的說明，如『十住毘婆沙論』卷六（大正二六‧四八下──四九上）說： 
      「我不言懺悔則罪業滅盡，無有報（異熟）果；我言懺悔罪則輕薄，於少時受。是故懺悔偈中說：若應墮三惡道，願人身中受。……又如阿闍世害得道父王，以佛及文殊師利因緣故，重罪輕受」。 
    依『十住毘婆沙論』意，懺悔業障，並不能使罪消滅了，只是使罪業力減輕，「重罪輕受」。本來是要在來生，或後後生中受重報的，由於懺悔善，現在人中輕受，重罪業就過去了。〔2〕『金剛般若經』說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」 (17.037)。讀誦經典而能消（重）罪業，與『毘婆沙論』意義相同。
〔二〕不過，後起的經典極多，取意不同，有些是不能這樣解說的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573：
佛法中，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安樂」，在僧伽中，只是懺悔現在所違犯的，以免障礙聖道的修行。懺悔是心生悔意，承認錯誤，接受僧伽的處分（一般稱為「作法懺」）。如說：「沙門釋子有滅罪法。……若人造重罪，修善以滅除；彼能照世間，如月出雲翳」(72.016)，這是通於在家眾的滅罪法。「修善以滅除」，就是善業力大了，善業成熟感果而惡業不受報了。
所以懺悔無始以來的業障（後來演變為懺悔無始以來的「三障」──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）法門，是原始佛法所沒有的。而大乘的懺悔法，卻是懺悔無始以來的一切惡業。
業──罪業，經律師（論師）的論究，業力是愈來愈重了！現有『犯戒罪報輕重經』說：「犯眾學戒，如四天王天壽五百歲墮泥犁中，於人間數九百千歲」(72.017)。一念悔心就可以悔除的「眾學戒」，竟然罪惡重到這樣！罪業深重 ，可以使人反省悔改；但業力過重，也會使人失望，失去向上修道的勇氣。
一般說，業有「定業」與「不定業」。但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說：「一切業皆可轉故，乃至無間業亦可令轉」(72.018)；大乘懺悔法，五無間等定業，是可以悔除的，與譬喻師的思想相通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4]共業不共業
    二、共業不共業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5]總論
〔1〕依自作自受的法則，自己所作所為的，當然由自己負責。〔2〕但人類生於自他共存的社會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都直接間接的與他有關。
對他有利或有害的行業，影響自己，也影響到他人。〔1〕從影響本身說，即不共業；〔2〕從影響他人說，即是共業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6]深論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7]個人的不共業
個人的不共業，同類相攝，異類相拒，業用在不斷的熏增或削弱中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8]大眾的共業
大眾的共業，〔1〕更是相攝相拒，彼此展轉而構成自他間的複雜關係。〔2〕等到相互推移，引發出社會的共同趨勢，即一般所說的「共業所感」。
依共作共受的法則，大眾的共業，要大家起來改變他，聖人也無能為力。 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49]引業與滿業
    三、引業與滿業：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0]引業：人類的主要本質是平等的
如生為人類，人與人是一樣平等的。人類的壽命，根身的構造，感官的認識，對於自然的享受等，都大致相同。從這引業所感的業果說，人類的主要本質是平等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1]滿業：人與人的差別，是過去滿業與現生業（眾生共業、自己現業）
人與人間所有的差別，如相貌不同，眷屬不同，貧富不同，知識才能不同等，是過去的滿業與現生業所使然的。
這種差別，〔1〕不但不全是過去業所規定的，〔2〕更多是由於〔A〕眾生共業所限制，〔B〕自己現業所造成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2]特明：業感得的，有「不可變革的與可改進的」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3]此生沒變革的可能：引業所感的果報
從引業所感的果報說，如生為人類，此生即沒有變革的可能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4]大有改進的餘地：共業及現生業所成
由於共業及現生業而如此的，即大有改進的餘地。
〔1〕不善的，當從善業的精進中變革他；〔2〕善的，當使他增長，使他進展為更完善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5]結：佛法重業感而不落定命，重視現生的、自己的努力
佛法重業感而不落於定命論，重視現生的進修，特別是自己的努力，即由於此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39：
佛法對於非因計因的邪因論，駁斥不遺餘力，現略舉三種來說： 
    一、宿作論，也可名為定命論。他們也說由於過去的業力，感得今生的果報。但以為世間的一切，無不由生前業力招感的，對於現生的行為價值，也即是現生的因緣，完全抹煞了。若真的世間一切現象，都是由前生鑄定的，那就等於否定現生努力的價值。佛法雖也說由前生行為的好惡，影響今生的苦樂果報，但更重視現生的因緣力。如小孩出生後，身體是健康的，後因胡吃亂喝以致生病死亡，這能說是前生造定的嗎？如果可以說是前生造定的，那麼強盜無理劫奪來的財物，也應說是前生造定的了。佛法正確的因緣論，是徹底反對這種抹煞現生的努力而專講命定的。佛法與宿命論的不同，就在重視現生努力與否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6]從前生到後生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7]三世業感的說明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8]有情身心活動的業力，彼此攝拒、克融成複雜業系類，為有情內在的複雜潛能
    從前生到後生  在不斷的身心活動中，有無數的業力增長或消滅。
這些業力，由於性質不同，成為〔1〕一系一系的，〔2〕一系一系中又是一類一類的。如〔1〕五趣果報，即有人業、天業、地獄業、畜生業、餓鬼業。〔2〕而每一趣業中，又有種種差別。
這種種業力，彼此相攝、相拒，相克制、相融和，成為有情內在極複雜的潛能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59]某一系類業力所規定的身心（蘊處界）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0]法說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1]現生的身心與業力
現在的身心，為過去某一系類的業力所規定；其他的，照樣存在，現在又加添了不少的新業。
雖同時有種種業，〔1〕由於感得此生的業力，規定了此生的特性──如生在人類，即為人類的特性所限制，僅能在「人類生活」的限度內活動。〔2〕其他的業，可能暗中活動，給此生以有限的影響，但終不能改變此生的特性。[footnoteRef:33] [33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73 ~ p.74：
在這三時業中的現報，可能是輕業報，也可能是重業的『華報』。因為現生的果報，是以前善惡業力所招感決定了的；沒有死，是不能有根本或重大改變的。〔1〕輕業為什麼可以受現報呢？因為輕業不致改變這一生的重要報果。例如政府現由某黨主政，自有其根本政策，不能作相反的重要變革。在野黨如有不重要的意見，現政權是樂意採用的。〔2〕重業為什麼現受華報（對將來的果報而說）呢？因為業力太重，對現有報體，起著重大的影響。這等於在野黨的勢力太強大了，現政權不能不接受多少意見，只要不危及政權的存在，與該黨的主要政策就好。
至於生報業及後報業，都是有輕有重的。] 

這規定一生的業類，從因緣和合而開展新生的活動，當下即受到自身的限制，特別是不能不漸次衰退到業盡而死亡──常態的死。
這業類所規定一期生存的能力，即是「命根」。[footnoteRef:34] [34: 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5〈分別根品 2〉(CBETA, T29, no. 1558, p. 26, a22-b4)：
命根者何？頌曰：命根體即壽，能持煖及識。
論曰：命體即壽。故《對法》言：「云何命根？謂三界壽。」此復未了，何法名壽？謂有別法能持煖、識，說名為壽。故世尊言：「壽、煖及與識，三法捨身時，所捨身僵仆，如木無思覺。」故有別法能持煖、識相續住，因說名為壽。若爾，此壽何法能持？即煖及識還持此壽。若爾，三法更互相持相續轉故，何法先滅？由此滅故餘二隨滅，是則此三應常無謝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2]新生的身心與業力
等到這一生進入死亡的階段，從前及現生所造的業力中，由於「後有愛」的熏發，有佔有優勢的另一系類業，起來重新發展，和合新的身心，成為又一有情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3]小結
有情的生死相續，是這樣的一生一生延續不已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4]喻說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5]舉喻
這譬如：在同一國家中，人民從思想、經濟等而相互結合為種種階層，不同黨派；相攝相拒，互相消長。
現在由甲黨當政，於現階段的政治施設，起著決定作用。雖同時有別的政黨，自由活動於社會底層，或能部分的影響現政局，但在甲黨未倒臺前，其他政黨，到底不能取得領導地位，實現政治的根本變革。這些政黨，也有從來就有的，也有新起的。
在甲黨失敗時，必有一佔有優勢的乙黨起來執政，開拓一新的政局。甲黨可能解體了，或與其他黨派退為在野黨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6]合法：緣起的業感論，僅是依於因果法則而從業受果
所以，佛教緣起的業感論，沒有輪迴主體的神我，沒有身心以外的業力，僅是依於因果法則而從業受果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7]結論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8]外表：身心系的移轉
約發現的外表說，從一身心系而移轉到另一身心系；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69]內在：業系的移轉
約深隱的內在說，從一業系而移轉到另一業系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70]喻結：波波相次、燄燄相續的無常流轉
如流水的波波相次，如燈炷的燄燄相續，諸行無常的生死流轉，絕非外道的流轉說可比！[footnoteRef:35]  [35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78 ~ p.80：
    教理的說明，初學還是不容易，現在姑且舉一「薪盡火相傳」的比喻來說明。莊子說：『薪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』(3.007)。廬山遠公大師，就曾引用來比喻死生相續的道理。
如前薪燃燒發光，等到薪盡火息時，又延燒到另一薪，火又旺盛起來。前薪不是後薪，後火也不是前火，而後火不能不說由於前薪的火而來。這等於說，前生的生命活動停止時，又展開一新的生命；前生不是後世，而後世確是依前生的業力而來。
然而從死到生，時間與空間，都可能有距離的，所以死後生前的如何延續，還是需要解說的。〔1〕依佛法的深義說，身心活動，顯現為生命的形態。當死亡時，身心剎那滅去，顯著的身心活動（現在的）停頓了，然而過去了的身心活動不是沒有，這就是『業滅過去，功能不失』（這不妨說是生命的潛在）※。等到因緣成熟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就引發一新的身心活動，開始一新的生命。〔2〕現在再以薪火相傳來比喻：火燒物時，發為熊熊的火光，這如生命的顯現活動。等到燒完了，發光的火燄沒有了，這等於一期生命的結束，死亡。火息了，熱灰也似乎冷了，如遇到易燃的物件，加上微風的吹拂，又會『死灰復然』起來，又重新發出熊熊的火光。這等於因緣和合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又會引發一新的生命。死灰復然的火光，不是前火，而與前火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；這如後生不是前生，而後生與前生的行業有關。從前火到後火，時間上可以有一間隔，這如後生與前生間，時間與空間，都不妨有距離的。
不過，這到底是比喻而已。如約佛法來說，過去了的業力，在如幻的法性空中，本不可說有時空的間隔，只要因緣和合（如人生，要有父精母血的和合等），就能在另一時間，另一空間，忽然的引發一新生命──身心活動的又一新開始。 
※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2：
    愛與取，正是依著煩惱而有的一切活動。「因」此煩惱的活動，就起「集」成「後有」的業種。這在十二支中，叫有支。有，是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，就是三界的生命自體。但這裏所說的，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（有），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業力，也可說是未來生命的潛在。有了這，那麼現生死了以後，未來識又會結「生」。生了，就不能不「老」不「死」。生老死的「相隨」而來，便是未來生死相續的簡說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71]三世業感說的難信而可信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72]難信的原因
    由於身心的一度崩壞，根身與情識的相離而不再生起，一般多不能記憶前生的經歷，弄得生不知所來，死不知所去。所以三世業感說，每難以為一般所信受。
1. [bookmark: _Toc57649473]可信的理由
然而不能記憶，並不即是沒有。如蒙古及中亞細亞民族，他們的古代以及中古時代的政治情況，大多忘卻。然從我國史籍所說，他們確曾有過那樣的經歷。
民族的延續，尚且會因一度沒落而忘記得一乾二淨，何況身心的一度崩壞？何況死時曾陷於悶絕的情態？何況為另一業系所發展的新生？[footnoteRef:36] [36: （1）關於「三世業感說的信解」，參見附錄六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182 ~ p.183：
先說什麼是「隔陰」？什麼是「迷」？
〔一〕陰是五陰──五蘊。我們的身心自體，佛分別為五陰：色陰、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；眾生在生死中，只是這五陰的和合相續，沒有是常是樂的自我。這一生的身心自體是前陰，下一生的身心自體是後陰，前陰與後陰，生死相續而不相同，所以說隔陰。
〔二〕迷有二類：〔1〕迷事是對事相的迷亂、錯誤、無知；〔2〕迷理是對諦理──無常、無我我所、空性、法住、法界的迷惑。
〔1〕約「迷事」說，一般眾生及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聖者，在從此生到下一生的過程中，都是「不正知」的。如入胎時，或見怖畏，或見歡樂的境界，在胎中與出生時，也這樣的不能正知；前生的自己與事，都忘失了。約事迷說，一切眾生，就是前三果聖者（阿羅漢不會再受後陰），都是有此「隔陰之迷」的。不過三果聖者，初生時雖不能正知，但很快能憶知前生的一切。所以釋迦佛的在家弟子，得三果而生色界天的，有的從天上來下，向佛致敬與說偈讚歎。
〔2〕如約迷理說：凡夫是迷理的，如不能轉凡成聖，是從迷入迷的。初果聖者是能見諦理的，一得永得，是不會再退失的。在入胎、出胎時，雖不能正知，不能現見諦理，但所得無漏智果，並沒有失落。如錢在衣袋中，雖沒有取出來用，你還是有錢的。所以得初果的，最多是七番生死；得二果── 「一來」的，一往天上，一來人間；得三果──「不還」的，一生天上，就能究竟解脫。所以聖者雖有「隔陰之迷」，對解脫生死來說，是絕對穩當的，解脫生死是為期不遠的。] 


[bookmark: _Toc57649474]附錄一：關於「經文『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』的意義」
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6：
    〔一〕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」，這在《阿含經》是隨處可以見到的。這就是無明、行、識三支的次第。行是「愛緣繫」，只要比較對照一下，自然可以明白。
〔二〕又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 
      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。 
    這與無明所覆，文義上非常接近。〔1〕《俱舍論》卷二○，也曾引過這個經文，但它是約業、愛差別的觀點來解說。〔2〕像成實論主的意見，（表）業的體性是思，思只是愛分，不過〔A〕約習因方面叫它煩惱，〔B〕從報因方面叫做業。經典裡，往往依起愛必定有業，造業必定由愛而互相含攝著。四諦的單說愛是集諦，理由也就在此。
〔三〕又像〔1〕「殺害於父母」的父母，是密說無明與愛為後有之因。〔2〕《法蘊足論》，也還說行支是「愛俱思」。
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，是可以相攝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[bookmark: _Toc57649475]附錄二：關於「『行、有為、業、作（力用）』的相關論題」
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62 ~ p.166：
第三節 體‧作‧力
    體，對用而說。體與性，中國學者向來看作同一的，但佛法中不盡如此。〔1〕體與性也有不同，如《俱舍論》說：「許法體恒有，而說性非常」。性可以作性質等說，如說無常性、無我性等，即與法體不同。〔2〕體與性也有同一的，如薩婆多部說諸法各住自性，自體也即自性的異名。然薩婆多部的自性，指一一法的終極質素說，與說宇宙大全的實體不同。總之，佛法說體，指一一法的自體說，不作真如法性等說，真如十二名中，沒有稱為體的。現存的龍樹論裏，也沒有以體為本體、本性的。
此中體、作、力，三者合起來說，別處也不曾見到。然在《中論‧ 觀作作者品》中有大同的詞句。有作如是說：「現〔1〕有作，〔2〕有作者，〔3〕有所有作法」。此中所說的〔1〕作，即佛典常用的「羯磨」karma，即是業。〔2〕作者kāraka，即能起作用的假我或法。如外道以世間一切作業歸於神，以神為作者，或以自我為作者等。佛法雖可說有作者，但這不過是順俗假說，並無真實的作者。如說眼能見，見是眼之用，即假名眼為見者。故此處所說作者，與體義相當。依《順正理論》卷三解作者有二家：一、約一一法的自性──法性說，二、約因緣和合相續的假名說。依中觀說，離眾緣和合，無有別存的作者，即別存的作用也沒有；作者與作用，皆不過依緣和合的假有。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諸法無作用，亦無有體性」。由此，體──作者與作用，都約緣起假名說。〔3〕《中論》三名中的「作法」，羅什每置一所字，如：「諸可有所作」，「無所用作法」，原語為kriyā，指所有的作用或力用言。作即運動，所以或譯為力、用、作用等。
這樣，今以論的作（業）、作者、作法，配合於體、作、用三者，即是：體即作者，作即是（作）業，力即作用，如將作與作法合名為「用」，即成為體與用。
體用與性相不同：〔1〕相是「形他以顯自」的；如說白色，白即不同於黑，有不同於其他的特相，知道此法是什麼。凡所認識的，必有與他不同的特殊形態，依不同他法而知是此法而不是彼法，即因此相而知某法體性：這是性與相的主要意義。〔2〕體與用即不同，用指法體的活動（此用不同於彼用，也可以稱為相的，相廣而用狹），也與他法有關，但不同相的以特殊形態而顯出自己，用是從此法可與他法以影響，從影響於他而顯出此法的作用。所以相是靜態，用是動態，用即與因果有關。《中論》說：「現有作、有作者、有所有作法，三事和合故有果報」。可知即依法的作用而知有因果。因為，凡是存在的──法體，必有作用，有用決非自性的，必然地關涉於他法而成立的。即由作用關係於他法，說為因果。對於作用，《順正理論》卷五二有二種釋：一、約正現在的名為作用，二、約過去未來──不現在前所有力用即名為功能。
體與用，依佛法說，是不一不異的。如從眾緣和合而成的，即是體，指緣起和合性的總體；用即和合性上所起的種種作用。體與用是不可以相離的，但也不即是一。作者與作業，即體與用的關係，如《中論‧觀業品》說：「因業有作者，因作者有業，成業義如是，更無有餘事」。作者的動作，即指事業。常人每引起錯覺，以為另有一物名為業，作者是作者，業是業；論頌正破此以作者非業，而成為別於作者之業的。由作者而作業，故應作者不離作業。業義有寬有狹：狹即吾人造善業、惡業，名之為業；寬則舉凡眼見、耳聞、鳥飛、花落等無不是業。凡是作者即有業，有業必有作者，作者與業是不一不異的。
作、力雖可以總名為用，然作與力別說，到底有什麼意義？〔1〕約法的現在作用說，二者是無差別的。因為法必有用，用即是力，也即是活動，活動即是業。〔2〕但作用，專在當前的動作說；業卻動詞而名詞化的，即通於過去未來。如眼見的見，是一種動作，然見也可能作為一件事情。如說人作善業、惡業，此即依人的身心活動而顯業相，業即動作之義。然依動作名業，業作了，剎那滅後即應沒有，然法法不失，勢用仍在。剎那滅入過去，不像現在那樣有明顯的活動，即動作的潛在──過去化。在名言上，即動詞的名詞化。所以依作用和業的字義去解說，事業的業與作用的用可以作如是觀：〔1〕對現在當前的法體，名為用或作用，亦可名業；〔2〕對剎那滅後的法──作者，即特名之為業了。《順正理論》作用與功能的分別，意義也大概相同。
體、用、業，無不如幻，約世俗名言說，可有如是的相對差別。
[bookmark: _Toc57649476]附錄三：關於「行業──從諸行抉出愛俱思為主的行支行蘊，為有情現起的業力」
（1）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33：
    《阿含經》中，佛稱世間法為行saṃskāra，也稱為有為saṃkṛta。行與有為的字根kṛ，與（作）業karma及力用kriyā相同。所以佛法的宇宙觀，是看作流行的、力用的、即生即滅而流轉不已的存在。說相說性與說體用，都依此根本而施設。
佛以為諸行是「虛誑妄取相」的，不可執為實有，所以以幻化陽燄比喻他。佛並不以常識所知的現象為適如現象而實在的，是看作虛誑如幻而無常無我的。「諸行空」，為《阿含》的根本見地，大乘空義即從此開發而來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6：
    〔一〕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」，這在《阿含經》是隨處可以見到的。這就是無明、行、識三支的次第。行是「愛緣繫」，只要比較對照一下，自然可以明白。
〔二〕又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 
      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。 
    這與無明所覆，文義上非常接近。〔1〕《俱舍論》卷二○，也曾引過這個經文，但它是約業、愛差別的觀點來解說。〔2〕像成實論主的意見，（表）業的體性是思，思只是愛分，不過〔A〕約習因方面叫它煩惱，〔B〕從報因方面叫做業。經典裡，往往依起愛必定有業，造業必定由愛而互相含攝著。四諦的單說愛是集諦，理由也就在此。
〔三〕又像〔1〕「殺害於父母」的父母，是密說無明與愛為後有之因。〔2〕《法蘊足論》，也還說行支是「愛俱思」。
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，是可以相攝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7 ~ p.169：
無明之所覆，愛結之所繫，有識身相續，相續而不已。 
    緣起支的敘述，很多是從識支開始的，所以經說：『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』(4.012)。可是，在識支以前，有的又加上無明與行二支，成為十二支。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一再說：『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』(4.013)。無明，愛（行），識三者，可以看作完整的，獨立的緣起說。等到與識支以下相綜合，才成為十二支的。現在，先從這三支自成系統的意義來說。 
    「無明」「所覆」，「愛結」「所繫」，在上面的譬喻中說過。
生死流轉，如陷身在棘藤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蒙住，不能脫離一樣。〔1〕無明，是知的迷謬錯亂，所以像布物的蒙蔽了眼目。經上說：『真義心當生，常能為障礙，俱行一切分，謂不共無明』(4.014)。無明確是對於通達真實義的智慧，起著蒙蔽障礙作用的。〔2〕愛有染著的作用，使人繫縛在生死中，所以譬喻為結。從煩惱來說：〔1〕無明是屬於知的，是認識上的錯亂；〔2〕愛是屬於情意的，是行為上的染著。
有了這兩大因緣，眾生就感到了「有識身」──眾生自體，而「相續」的流轉生死。這也就是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，和合而生生死眾生的意思。與經說的：『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』(4.015)，也大體一致。這三事，說盡了生死流轉的主要項目。得有識身，是有取識的結生相續，為一新生命的開始。這樣的無明，愛，識身，無始以來，從過去到現在，現在到未來，一直是這樣的，不斷的「相續」「不已」。 
    在一般的十二支緣起中，第二支是行，行是業的別名。行業，不是別的，只是與愛相應的，思心所所發動的行為。所以三事說的無明，愛，識，與十二支中的無明，行，識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如從十二支的立場來說：識是現在這一生的開始。拿人來說，就是當父精母血結合時，有識的剎那現起，因而結成有心識作用的新生命。這樣的有識結生的新生命，從何而來呢？這是從前生的業種所引發的；業就是行支。當前一生的最後死亡時，雖然身心崩潰了，但過去所造作的業能，並未消失；等到因緣和合，就隨著業力善惡的不同，而得或苦或樂的果報體，成為一新的個體，新的生命。行業的感果，是離不了煩惱的發業與潤生的，無明就是煩惱，是以我我所見為攝導的煩惱的總名。
這樣，由於過去世的煩惱──無明，有過去世的業──行；從過去世的煩惱與行業，才有現生的生命開始──識。從無明而行而識，說明了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死歷程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一章〉p.150 ~ p.151：
    三、從識到受，說明現實心身的活動過程，不是說明生死流轉的根源。所以進一步說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。這一期生命中的情識──「有識之身」，即有識的有情的發展，即是生。所以〔1〕識依於行的「行」，即是愛俱思所引發的身行、語行、意行，也等於愛取所起的有。〔2〕「無明」也等於無明觸相應的愛等煩惱。
由於無明的蒙昧，愛的染著，生死識身即不斷的相續，不斷的流轉於生死苦海。苦因、苦果，一切在沒奈何的苦迫中，成為「純大苦聚」，這即是有情的一切。 
（5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3：
再像佛陀初轉法輪，說愛（取是愛的增長）是集諦，也沒有明白的別說業力（《雜阿含經》是不大說到業力的，這應該怎樣去理解它）。這不必說業力是後起的，是說愛、取支，不但指內心的煩惱，與愛取同時的一切身心活動，也包括在內。這愛取的身心活動，即是未來苦果的業因，業力是含攝在愛取支裡。
（6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5 ~ p.27：
    〔一〕再把惑、業、苦的開、合、隱、顯，總說一下：〔1〕十支說的無明，隱在觸支裡，並不是以愛支、取支為無明的。〔2〕十二支說的無明，雖說可總攝過去世的一切煩惱，但建立無明的本意，主要在指出生死根本的迷昧無知：愛取不是無明所攝，卻是攝在行支裡。
上面曾經說過：〔1〕有支，不必把它看成業因，業是攝在愛取裡；這是以愛、取支攝業。〔2〕行支是身、口、意，或罪、福、不動，愛、取就攝在行支裡，這是以業攝愛取。
行支可以含攝愛、取，有經論作證。〔1〕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說：
      「愚癡無聞凡夫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。內有此識身，外有名色，此二因緣生觸。此六觸入所觸，愚癡無聞凡夫，苦樂受覺因起種種。…… 彼無明不斷，愛緣不盡，身壞命終，還復受身」。 
    「無明覆，愛緣繫，得此識身」，這在《阿含經》是隨處可以見到的。這就是無明、行、識三支的次第。行是「愛緣繫」，只要比較對照一下，自然可以明白。
〔2〕又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 
      「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」。 
    這與無明所覆，文義上非常接近。〔A〕《俱舍論》卷二○，也曾引過這個經文，但它是約業、愛差別的觀點來解說。〔B〕像成實論主的意見，（表）業的體性是思，思只是愛分，不過約習因方面叫它煩惱，從報因方面叫做業。經典裡，往往依起愛必定有業，造業必定由愛而互相含攝著。四諦的單說愛是集諦，理由也就在此。
〔3〕又像〔A〕「殺害於父母」的父母，是密說無明與愛為後有之因。〔B〕《法蘊足論》，也還說行支是「愛俱思」。
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，是可以相攝的。
〔二〕後代論師，偏重在形式上的惑業分別，〔1〕只說愛取是惑，不知業也攝在愛、取裡，反而把有限定在業的意義上。〔2〕以為行只是業，不知它總攝著愛、取，反而說愛、取支是無明所攝。望於過去的無明行，而說觸受是現果，不知觸受正是逐物流轉的前提，無明正隱在觸支裡。
自從十二支的三惑、二業、七苦說判定以來，釋尊開合無礙的本義，早就很難說的了。
（7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52 ~ p.154：
    從緣起而緣生，約流轉門說，有兩個重要的意思，不可不知。一、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但這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二、依緣起而有的緣生，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，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。這是組織的、流動的因果觀。這和合相續中的因果必然程序，與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不同，佛沒有說無明緣生無明，而說無明為緣行。如人的構造是很複雜的：生理方面，有眼、耳等的差別；心理方面，有貪、瞋、癡等。人是眾緣和合成的，在這和合的相續中，觀察前後因果的必然關係，所以說為十二支。如由父精母血的和合而起情識的活動；由識能執取名色；名色能漸漸生長，發展到六處完成；有了六處，就有六觸，不過在胎中的觸相還不大明顯，等到出生與外界的五塵相觸，這才有顯著的識觸。因此，古人傳說緣起因果，是「約位」說的，這就是在和合相續的一一階段上說。這等於現代的社會學者，把幾千年歷史的演變，劃成若干時代。然而工業時代，也還是有種莊稼的；同樣的，農業社會，也不能說沒有漁獵生活。緣起十二支也是這樣，名色階段也有識，六處中也有名色，每一階段都可以有（不一定有）其他的。不過從一一階段的重心、特色不同，分作多少階段。這不過依人生和合相續發展中──佛法本來是依人而立的去說明不同的階段罷了。知道了這一點，佛法的因果觀，才會契合于組織的、流動的，即無常、無我的；否則容易流為庸俗的自性因果。 
[bookmark: _Toc57649477]附錄四：關於「業感說，沈浸於耶、回文化者所難得理解」
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論三世因果的特勝〉p.221 ~ p.225：
    這個時代，大家都明白：人類正受到毀滅的威脅，到處是恐怖與迫害。人類的自由呼吸，幾乎要被窒塞了！人間惡化到如此，到底為了什麼？依佛法說，這主要是人類喪失了人生的意義，否定了自己的價值；大家都在空虛的、幻滅的心情中生活。這才不是腐化，便是惡化；不是沈醉在金粉的愛欲裡，便是瘋狂在虐殺的仇恨裡。物欲的貪愛，人情的嫉恨，把我們這個世界，帶向陰森森的死亡邊緣。 
    我說：「人類喪失了人生的意義，否定了自己的價值」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這點，我想作一番簡單的解說。人類對於自己，有三種不同的看法，這就是一世論，二世論，三世論。
〔一〕現在，唯物主義的一世論，普遍的侵襲人心。人類大都著眼於物質界，以物質世界為唯一的真實。他們覺得：人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生，不過是父母和合而生，純為生理發育與交合的結果。死，只是生理組織的瓦解，從此等於沒有。人生在這個宇宙裡，不過如此；但認現在，否認生前，抹煞死後。一死就完結的人生觀，再也無從安身立命，陷入了極端空虛，無限的悵惘。人生碌碌，到底所為何事？為自己，自己不過如此；死了完了，有何意義？為家庭，為國家，為世界，到底與自己有何關係？這樣，唯有專為現在著想，一切為自己利益著想。越有知識，越是欺詐，越是好話說盡，壞事做盡。年長一輩的，走向頹喪、功利的私欲。想像豐富而生命力旺盛的年輕一輩，受著誘惑而走向瘋狂，走向重全體而輕個人，求目的而不擇手段，苛刻殘酷的世界。死了完了，抹煞個人的真意義，那是一世論的，唯物主義者的人生觀。當前的世界，正是傳染著這種毒疫，弄得全世界都在瘋狂化。
有些自以為是反唯物論的，反共產主義的，而不知自己的人生觀，與唯物論者一模一樣，都是死了完了的一世論。 
    〔二〕說到二世論，那是多神教、一神教的一般看法。他們認為：死了以後，還有未來。
照中國舊有的思想說：人死為鬼。有德有功的，升入神界。如作惡多端，或者子孫絕嗣，那就成為「游魂」了。但從宋、明以來，非宗教的精神昂揚，知識界已十九變成庸俗的一世論。
這種二世論，無論是不是迷信，在過去甚至現在，著實堅定了鼓舞了人類的內心，使人類充滿遠景的光明，忍受當前的困難，而終於克服他。對於人格的、道德的進展，更有過非常的貢獻！不過，神教的二世論，現在是一天天的沒落了！因為，〔1〕二世論者，大抵相信有一獨立的個靈，從生前到死後，像從甲室而進入乙室那樣。這種離開肉體的，離開身心的個靈或自我，是不能為近代思想所接受的。〔2〕如西方的一神教，只說從現在到未來──落地獄或生天國，而現有生命的來源，始終不能有完滿的說明。如說這是神的創造，依著神的意旨而來人間，這顯然與神的慈愛，完全矛盾。因為千千萬萬的人類，時刻不斷的在出生，而真能上天國的，究有多少？神如果是全知的，對於這種大量的走向地獄，不應該不知道！假使說：神給人以自由意志，神歡喜人類，依自由意志來服從神。然而人類充滿了愚癡，真是小孩一樣。使無知的小孩們，處在非常危險中，而歡喜能有一個兩個，衝出險境，這是怎樣的殘酷！神是歡喜這樣的嗎？共產黨驅使千千萬萬的青年，使他們以人海來對付火海。透過火海而回來的，被獎勵而誇耀為英雄，這也是慈愛嗎？如果有神，神明知千千萬萬人的落入苦境，而依舊不斷的創造出來；如不是神的癡狂，便是殘酷！
神教徒的二世論，越來越不能為人類所信仰，內心陷於空虛，精神沒有寄託，這才落入唯物主義一世論的魔王境界。這便是近百年來世界文明沒落的重要因素！ 
    〔三〕三世論者，是印度宗教的特色，而佛教最為究竟。〔1〕人類與一切眾生，是無限生命的延續；不是神造的，也不是突然而有的，也不是一死完事的。這如流水一樣，激起層層波浪；生與死，只是某一階段、某一活動的現起與消散。依據這種三世論的信念，便擺脫了神權的賞罰，而成為自作自受的人生觀，肯定了人生的真意義。我們在前生，思想與行為，如向於自利利人的、善良而非邪惡的，今生才能感到福樂的善果。這樣，如今生而不再勉力向善，一死便會陷入黑暗的悲慘境遇。有了這三世因果的信念，想起從前，能夠安命，決不怨天尤人；為了未來，能夠奮發向上，決不懶惰放逸。安命而又能創命的人生觀，是三世因果論的唯一優點。〔2〕還有，從無限延續去看，受苦與受樂，都是行善與作惡的結果。〔A〕善行與惡行的因力，是有限的，所以受苦與受樂，並不永久如此，而只是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階段。任何悲慘的境遇，就是地獄，也不要失望，因為惡業力盡，地獄眾生是要脫苦的。〔2〕反之，任何福樂的境遇，那怕是天國那樣，也不能自滿。因為善業力消盡，還有墮落的一天。所以真正的三世論者，在一切境遇中，是充滿了希望，而又不斷的向上精進著。
從自作自受而看到共作共受，每一家庭，每一國家，在歷史的延續中，也從來就符合這因果升沈的規律。 
    二世論的缺點，在三世論中完全消除了。所以，唯有大家來接受三世論的因果信念，成為堅定的、共同的信念，才能從庸俗的、唯物論的、一世論的禍害中解脫出來！
[bookmark: _Toc57649478]附錄五：關於「人類對人生努力向上的行為價值，求得一肯定的著落」
 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人生的意義何在〉p.274 ~ p.277：
    雖然在人生的旅程中，受到空虛、失望、幻滅的侵襲，但人總不能沒有意義。即使是不完善、不正確的，也總會有些意義，以安慰自己，一直活下去。如古人說：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為「三不朽」，也就是以為如能這樣，就不虛此生，而具有不朽的永久意義。
大概的說，〔一〕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，不外乎二類：一、在現實人間；二、在未來天國。
〔1〕在現實人間的，〔A〕或重視家庭──家族的繁衍：這是將人生的意義，寄存於家族的延續。所以人雖死了，而有永久的意義存在。中國儒家，是特重於此的。人在家族綿延中，「承先啟後」。所以人要能「裕後光前」，對祖先要慎終追遠。老祖母們，別無所求，只希望有幾個孫兒。生前「含飴弄孫」，死後承受其祭祀。這樣，就可以忍受苦痛，安心地了此一生。依於這一意義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。而我人所作的事業，或善或惡，也會報在兒孫。所以說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」。 
    〔B〕或重視國家，將人生的意義，寄存於國家中。極端的國家主義者，以為個人從屬於國家，唯有在國家中，人生才有意義。似乎人的一生，只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大方針。這與家族綿延，本出於同一根源。古代某些氏族，以全族為一體；而任何一人受到損害，看作對全族的損害，而採取全體的報復。在這種觀念下，為氏族而作戰犧牲，被提升到神的左右。等到氏族的擴大而組成國家（或融合多數氏族），就形成人生的意義，存在於國家的強盛與繁榮。儒家重視近親，因而重視家庭或宗族，這才分化了。 
    〔C〕或著眼於全人類，而以人生的意義，存在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之中。人類的進步，人生才有意義，也就是人類的理想。所以人類但應為全人類的進步，多數人的利益而努力。 
    將人生的意義，寄存於家庭，國家，全人類，並不是人類所願意的，而只因個人的身心組合，不久朽壞，而得不到著落。然而，這就能確立人生的意義嗎？〔A〕重在家庭，如人生而沒有兒女的，那就豈不是人生就沒有意義！〔B〕重在國家，而從歷史看來，多少盛極一時的國家，而今安在？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成為陳跡了。〔C〕全人類嗎？人類──我們所知的現實人類，依地球的存在而活動。雖可能是遠在將來，但卻是不可避免的，一旦地球毀壞了，到那時，人類文化的進步，人生的意義，又如何存在？這麼說來，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，終歸空虛，竟逃不出「醒世歌」所代表的看法。 
    〔2〕從未來上生天國以說明人生意義的，是一般宗教，特別是西方神教。在天神教看來，人間只是空虛。人類的生在人間，信神，愛神，奉行神的旨意，為了希望未來的進入天國。據說：世界的末日到了，不信神的將陷於永苦的絕境；信神的將進入天國，享受永恆的福樂。嚴格的說，在人間的一切信德善行，不過是為了進入天國作準備而已。然而天國是未來的事，而現生卻不可能進入天國。那麼，這只是信仰；因為在現實人生中，天國是不能證實的。以不可能證實的天國，作為人生的究極意義，不覺得過於渺茫了嗎？ 
    〔二〕佛法對於人生，否定其絕對意義，而說是苦，是空。然而人生不是沒有相對的意義；如沒有相對意義，也就不可能經實踐而體現絕對的意義了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4 ~ p.7：
積聚皆銷散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要當離，有生無不死，國家治還亂，器界成復毀：世間諸可樂，無事可依怙。 
    有的不知道求歸依，有的求歸依而誤信邪師外道。為什麼不求歸依？死心眼兒迷著了現世的事情，以為極有意義，充滿福樂。等到事到臨頭，從金色夢中醒來時，悲哀失望，再也來不及了！迷戀的現事很多，主要的有六種： 
    一、財富的「積聚」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二、「崇高」的（名位與）權位：…〔中略〕… 
    三、親愛眷屬的「合會」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四、生存：經驗告訴我們，凡是「有生」的，「無」有「不死」的。…〔中略〕…──上面四句，是有名的四非常偈。 
    五、「國家」的繁榮：國家對於我們，可說是安全的保護者。國家的強盛繁榮，對於國民的安樂與自由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因此，有的以為：只要國家強盛，我們便有了著落。可是國家的強盛，不一定等於自己（自己的家）的安樂。不但政治上的派系起伏，不完全以是否忠於國家為標準；而國家一直在一治一亂的流轉中，「治」平而「還」為紛「亂」。中外歷史，是無可置疑的實證。所以，以國家為唯一依怙，是不正確，不安全的。 
    六、社會進步：有的以為：人是社會的動物，社會的文明，一直在進步中；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義，何必為個己著想，求覓空虛的歸依？這是見群體而不見個己的偏見！社會文化的進步，姑且看作人生的真正意義。然人類社會的活動，依於所住的「器界」（我們住的世界──地球），是不能離開這一據點的（即使轉移到另一世界，也還是一樣）。但器世界是在凝「成」而「復毀」壞，壞了又成立的流轉過程中。請設想一下：地球一旦壞了，那時的人類文明，人生的真正意義何在？以社會進步為人生真正意義的人物，才是真正空虛的幻想者！ 
[bookmark: _Toc57649479]附錄六：關於「三世業感說的信解」
（1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31 ~ p.36：
四 前生與後世 
    生命的三世流轉，一般人都感到難以信受，這委實是個難題！〔1〕如以古今中外典籍所記載的，以證明生前死後的事實，但他們以為傳說不可信，我沒有見到。有人從廿四史中，錄出有關生前死後的故事，還是沒有受人重視。〔2〕生生不已的生命奧祕，本是可依禪定，引發通力──身心所起的超常經驗，而明見過去與來生。可是一般人既沒有下過這番功夫，沒有這種超常經驗，也無法勉強他信受。
對於這些人，連佛也無可奈何他。從前，有人問起前生後生，懷疑三世。佛為他說：例如那邊山頂，有一大樹，枝葉扶疏。如肯登山，就能看見。如向這邊看，向山下望，不依從指示的路徑去探求，這怎麼會見到？所以一向向外奔馳的世人，〔1〕不受指導，不習禪定，不得淨智，〔2〕憑他那眼見耳聞的感官知識，否定三世流轉的生命事實，說是迷信，這真如聾子的否認聲音一樣，犯了迷而不信的重病！ 
    〔一〕〔1〕三世的生命流，一般人所以不容易接受，主要是過於信任五官的經驗事實，傾向於唯物論的觀點。唯物論者看來，物質是最本源的。生命所起的意識之流，只是物質所派生的，不能離物質而存在。所以肉體死亡了，意識不再現起，他們就認為徹底沒有了。然依佛法來說：〔A〕物質是不息生滅的。生滅的滅，不是說毀滅而等於沒有，而是存在的另一態。一切物質現象，都在成而壞，生而滅的過程中；無論是質的集散，質與能的轉化，大家都知物質是不滅（是存在的意思，不是沒有生滅現象）的。〔B〕有情的心識，並不是物質所產生，不過依物質而顯現他的作用。人死了，生理機構解體了，一向生滅不已的心識，滅而不再生起，然而並非等於沒有。因緣和合時，前滅的心識，又為緣而引起心識的生滅相續。
如從物質不滅的定律，撇開唯物論的謬見，信受心識的不滅（滅而不無，滅而為緣能生的存在），那麼對於生命的延續不已，順理成章的會確信起來。有了生命延續的信念，自能樹立光明的人生觀，充滿活力，而努力於新生命的創造。 
    〔2〕凡是存在的，離不了時間的特性。時間如箭頭一樣，一端向前指，一端向後指；時間就是前後性的別名，是離不了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。任何事物，都離不了時間性的範圍。如說沒有過去而只有現在，或雖有現在而沒有未來，這是不合理的。物質離不了三世，心識與生命的存在，也同樣的貫徹三世。在沒有現起──現在的──以前，或起而即滅以後，即使覺察不到他的存在，他還是有的。不會憑空的從無而有，也不會從有而成為什麼都沒有。所以如不信生命與心識的通於三世──前後，即失去時間的特性，等於否定了生命的存在。然而生命是現實的存在，不容許否認，那怎能沒有過去與未來呢？ 
    〔3〕因果，在世俗諦中，是一般所公認的。佛法所說的因果，雖有同時的，而主要為前能起後，前前影響後後的因果。如做了一件事，說了什麼話，會引起或大或小，或是或非的影響力，這就是因果。如在家庭中，所作所說，或是正當的，或是錯誤的，每直接的影響家庭（及家庭的某人）。家人受了言行的影響，成為某種行動，就影響到社會、國家了。然而，最主要的，還是影響自己，而一般人卻非常忽略。要知每一行動，不但向外而影響於他，又必內向而影響於自己。如我國軍政的某一舉措，不但影響國際，必深切的影響自己的國家。這樣，如一家的事件，可以影響社會，影響國家，而更有關於自己的家庭。同樣的，個人的言行，當然要影響於家庭、社會、國家，而必然影響於自身。我們或善或惡的種種言行，都由內心的活動，而引發身語的活動；對他引起影響時，當下即引起自己身心的影響，成為一種潛力，成為未來的因緣。
如能深信這自己身心所起的對自己的影響力，就能信解開創未來生命的動力來源。我們有意識的（或善或惡的）行動，必然影響自己，由自身受其後果。死了並非完了，生前所有的善惡業力，還需要自己負責。這就不能不承認生命的延續，從現生而向來生，否則道德的責任，便無從安立。 
    〔二〕生命延續──從前生到後世的信念，最好是大家來反省一下：自己希望未來是沒有的嗎？相信自己一死就沒有了嗎？當想到自己未來是斷滅時，心中會有一種空虛與幻滅的難過。人人都有生命延續的愛著；儘管你以為死了完了，而內心──下意識卻並不如此。年輕體健的，對於死從來就不會重視，自己會死，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。然而如真的要死，就會現出生命愛戀的悲哀。一個病重的人，每每是不斷的發問：太陽出了沒有？天還沒有黑嗎？他在病痛纏綿中，意識到死亡的威脅，總是希望能夠轉好，希望拖過一個時間，生命又會延續下去。佛法說：有情對於生命的愛戀，是超過一切的。如現有的生命，要瀕臨死亡時，心中就引起極大的怖畏，悲哀，這特別是惡人。到了真的活不下去，又會希望未來的存在。
所以，有情的延續於未來，死了並非沒有，這是一切人所同感的。〔1〕有他的事實依據，〔2〕有他的心理要求，不過或者解說得錯誤（如神我論等）而已。 
    生命是一期一期的不斷展開，生死未盡，會無限的延續下去。凡夫是不斷的流轉；聖賢是不斷的進化，一直到成佛而後已。
如我國民間的祭祀祖宗，不但是兒女的紀念他，也出於父祖等還是存在的信念。如死了就是沒有，祭祖宗的慎終追遠，豈非多事！會如此普遍，如此悠久的流傳下來嗎？
所以，如能反省身心，〔1〕確信精神與生命的延續，〔2〕體察深徹的生存意欲，相信對於三世延續的生命觀，如不是庸俗的唯物論者，誰都會自然的承認他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78 ~ p.80：
    眾生在生死中，是不得自在的，聽「由業」力擺布。現在的生命，經過了死亡階段，就轉而開始一新的生命──「往後有」。這樣的死而又生，前生與後世之間，不一不異，不斷不常的延續，確是甚深而不容易明見的。由業感報，死生相續，在聖者是毫無疑問的。特別是得了天眼通（外道也能得到，所以外道也有多少信解業報的前生後世），對這是看得明白不過。可是一般凡夫，沒有清淨智，對於生前死後，不免黑漆一團，什麼也不知道。雖有極少數的不昧前因，能知道前生，也被庸俗的唯物論者所抹煞。所以最好是依佛法修學，得清淨智，發天眼通，去親自證實這一問題。此外，唯有仰信如來的教說，及從推理去信解了。 
    教理的說明，初學還是不容易，現在姑且舉一「薪盡火相傳」的比喻來說明。莊子說：『薪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』(3.007)。廬山遠公大師，就曾引用來比喻死生相續的道理。
如前薪燃燒發光，等到薪盡火息時，又延燒到另一薪，火又旺盛起來。前薪不是後薪，後火也不是前火，而後火不能不說由於前薪的火而來。這等於說，前生的生命活動停止時，又展開一新的生命；前生不是後世，而後世確是依前生的業力而來。
然而從死到生，時間與空間，都可能有距離的，所以死後生前的如何延續，還是需要解說的。〔1〕依佛法的深義說，身心活動，顯現為生命的形態。當死亡時，身心剎那滅去，顯著的身心活動（現在的）停頓了，然而過去了的身心活動不是沒有，這就是『業滅過去，功能不失』（這不妨說是生命的潛在）※。等到因緣成熟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就引發一新的身心活動，開始一新的生命。〔2〕現在再以薪火相傳來比喻：火燒物時，發為熊熊的火光，這如生命的顯現活動。等到燒完了，發光的火燄沒有了，這等於一期生命的結束，死亡。火息了，熱灰也似乎冷了，如遇到易燃的物件，加上微風的吹拂，又會『死灰復然』起來，又重新發出熊熊的火光。這等於因緣和合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又會引發一新的生命。死灰復然的火光，不是前火，而與前火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；這如後生不是前生，而後生與前生的行業有關。從前火到後火，時間上可以有一間隔，這如後生與前生間，時間與空間，都不妨有距離的。
不過，這到底是比喻而已。如約佛法來說，過去了的業力，在如幻的法性空中，本不可說有時空的間隔，只要因緣和合（如人生，要有父精母血的和合等），就能在另一時間，另一空間，忽然的引發一新生命──身心活動的又一新開始。 
※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2：
    愛與取，正是依著煩惱而有的一切活動。「因」此煩惱的活動，就起「集」成「後有」的業種。這在十二支中，叫有支。有，是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，就是三界的生命自體。但這裏所說的，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（有），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業力，也可說是未來生命的潛在。有了這，那麼現生死了以後，未來識又會結「生」。生了，就不能不「老」不「死」。生老死的「相隨」而來，便是未來生死相續的簡說。     
（3）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240 ~ p.243：
    這一時代，有濃厚的唯物主義傾向，非宗教的傾向。佛學的研究者，也許為這種思想所感染，也許為了適應時代，故意淡化，或抹去佛學固有的宗教性。假使是這樣，那可能愈研究而離題愈遠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又如「生死流轉」與「涅槃解脫」，一向是佛教界的根本論題，從無異論。佛陀的出家成佛，佛弟子的隨佛出家，都無非為了生死（流轉）的解脫。說到生死解脫，如後代的部分佛教，著重在「後世」、「他方」，當然是不盡然的；佛法是著重現生體證的（不能證入，當然留待以後了）。修證，是以無限流轉的生死苦迫為前提的；面對這一事實（苦），而求其徹底解脫，所以修行求證。現生的體證，在自覺自證中，「不受後有」，「作苦邊際」，也就是生死流轉的事實，自覺的已告解決。
這原是佛教界共明的事理，但深受唯物思想侵襲的現代人心，對生死流轉（以及流轉）的解脫，不易引發真切的信仰，也就更說不上修證。於是有人解說「不受後有」為：「有」是現實生命（迷）態，「不受後有」是不再如以往的迷惑態了。這一下，可又合了部分的現代人心，於是這種解說，被看作根本佛教的真意義。可以說修、說悟、說不動心、說解脫自在，卻不用肯信，不用解說──使人困惑難明的生死流轉。張澄基教授告訴我：受美國學界注意的鈴木大拙博士，大弘禪學，卻不承認生死流轉。這正是現代學者，同一意向與同一手法。把佛法解脫觀，局限在現實身心去解說，而拋棄無限生死的究竟解脫論。無怪乎看到《長阿含經》中，批評外道的「現法涅槃論」，論斷為後起之說。這正因為自己已墮入現代化的「斷見論」，現代化的「現法涅槃論」了！
佛法的根本意義，最上一乘，真的就是這樣嗎？當然不是的。從釋尊以來，出家的聖者們，都是不惜一切犧牲，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，堅苦卓絕的，死生以之的，不悟不休的修行下去。這樣的精進修行，為了什麼？是為了現生幾十年，幾年間的有限苦迫，而求得餘生的有限自在嗎？犧牲一切而求取餘生的有限自在，未免太愚癡了吧！佛教古聖的修證，是不同「現法涅槃論」者所見的！ 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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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「〈前章  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〉〈第二節   情愛的活動形態〉」，進說「愛行的行業」。  

2

 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  

